
	曲靖师范学院预借发票（收据）审批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申请人
	
	部门
	
	联系电话
	

	项目名称（编号）
	
	合同名称
	　

	开票日期
	年   月  日
	承诺到款日期
	年  月  日（本月底前）

	票据类型
	[bookmark: _GoBack]□增值税普通发票  □增值税专用发票  □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

	票据号码（开票人填）：

	票据抬头： 
纳税人识别号：
票据金额（元）：
票据项目名称：
是否需备注或备注内容：
电子邮箱（用于接收电子发票）：
	（增值税专用发票填写）
对方单位地址：
电话：
开户银行：
账号：

	冻结税金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名称： 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上信息真实准确。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

	须知及承诺
	1、 预借票据需提供合同、协议或项目任务书等相关有效文件。
2、 [bookmark: _Hlk46162136]每月25日后停止预借增值税发票，当月预借发票，需确保款项当月到账。
3、 原则上每月预借票据次数不可超过三次。

预借承诺：
本人保证该笔资金在上述承诺时间内汇入学校账户，若因特殊原因款项不能如期到账，本人负责在次月10日前收回票据原件并退还财务处。若款项未按规定时间到账且无法退还预借票据，本人同意暂停预借票据资格，并冻结相关项目相应税金，直至款项到账或票据退还为止。若票据遗失，除按要求办理遗失手续外，造成经济损失由本人承担。
                
部门（项目）负责人：
  年    月    日 

	财务处审批
	签  字：
年     月   日



